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上海长宁法院）近日审结了一
起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纠纷

案，一女子在 KTV饮酒后在卫生间
滑倒致骨折，以工作人员未尽到告

知义务并给予必要关注和帮助为由
将 KTV经营者诉至法院。经审理，

结合双方过错程度，法院一审判决

被告对原告合理损失承担 40%赔
偿责任，其余由原告自行承担。

【案情回放】

去年 8月，原告翟小姐和朋友
一行 10人前往被告经营的 KTV娱

乐，当天共消费一瓶洋酒和 20多瓶
啤酒。凌晨 1点左右，翟小姐从包房

出来，进入旁边的卫生间。翟小姐称

她用完卫生间行至洗手台时，因洗
手台下有积水导致她滑倒。“卫生间

是男女通用的，里面可以锁门，我摔
倒后打不开门只能大声呼救。”然

而，大约半小时内没人应答，翟小姐
后自行起身终于打开了卫生间的

门。“当晚我也喝了酒，当时觉得难

受就吐在了地上。”
而据当晚和翟小姐同一包房消

费的高某陈述，他出门去卫生间时
刚好看到一女子开门出来，“然后她

马上又返回去呕吐，因为没关门，就
看到她穿高跟鞋踩在自己的呕吐物

上滑倒了。”随后，高某通知了 KTV

工作人员一起将翟小姐送医。

医院诊断翟小姐为右肱骨远

端骨折，并进行了切复内固定手
术。审理过程中，原告申请司法鉴

定，结果为“不构成伤残等级”。根
据实际损失，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

告承担 60%的赔偿责任（即医疗
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共计

9?余元的 60%）。被告则辩称，原

告是因为过量饮酒，踩到自己的呕
吐物才摔倒。KTV的保洁人员会定

期在卫生间之间巡视。走廊上有监
控，被告认为该事件与其无关，原

告也未向其提出要求，故未保留监
控视频。原告应意识到过量饮酒的

危害，被告并无过错，故应由原告
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以案说法】

今年 9月，上海长宁法院对该案
做出一审判决。在根据原告的诉请以

及法律规定、鉴定意见等确认赔偿数
额，并酌定原告自行承担 60%责任

后，判决被告 KTV经营者应赔付原
告翟小姐 4.5万余元。宣判后双方均

未提起上诉，该判决已生效。

主审法官付琰解释判案理由
说，本案卫生间系两包房共用，且男

女通用，卫生间使用后确会存在水
迹，但当时未有保洁人员在场。被告

辩称卫生间有保洁人员定期巡视，
但未提供证据，不予采信。被告亦未

举证证明在卫生间内有相关警示标

示，事发卫生间通过内设插销锁门，

一旦发生危险外面难以知晓并提供
救助，从而加大风险。

被告作为 KTV经营者，对于在
凌晨 1时左右从包房内出来的原告

未予以关注；即使如被告所述，原告
系因大量饮酒后呕吐，返回洗手台

时踩到自己的呕吐物滑倒，如当时

有被告的工作人员及时予以协助，
亦可避免本次事故的发生。故法院

认为，被告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
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告

作为成年人，应对自身安全的保护
负有谨慎注意义务，故原告亦存在

过错，可以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
通讯员 王雨堃 本报记者 屠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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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有福利房，能获征收补偿吗？

迁荩动产房

事荩家姻婚

酒后娱乐场所滑倒骨折谁之过？

孙绍波 画

法院：场所未尽到合理安全保障义务,?担40%赔偿责任

    俞先生父母留下的公房被

征收了。俞先生和弟弟俞某两家
共计六人的户籍登记在房屋内，

本来谈好的是两家均分征收补
偿款，但是俞某突然变卦，无奈

的俞先生只有把俞某一家告上
法院。

俞先生和俞某是同胞兄弟。

其父母在上海拥有一套承租公房
（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承租人为

其父亲。上世纪六十年代，俞先生
作为上海知青去了安徽，后在安

徽结婚成家，生有一子小俞。1983
年小俞按照知青子女回城政策，

户口从安徽迁入系争房屋。之后
小俞在系争房屋附近读中学，生

活一直由爷爷奶奶照顾。1986

年，俞先生夫妻二人工作从安徽

某地调入位于江苏的上海海丰农
场，户口随之迁入江苏。1989年，

俞先生夫妻在海丰农场分得了一
套福利公房。1993年，俞先生夫

妻工作调动至上海，户口迁入系
争房屋并实际入住，直至 2002年

在沪他处购买商品房后搬离系争
房屋。俞某婚后于 1984年享受过

单位福利分房，所得使用面积为
17.5平方米公房的原始受配人是

其夫妻和女儿一家三人。2003年
1月，俞某把该房屋卖掉。同年 2

月，俞某一家三人户口迁回系争
房屋并实际入住，直至房屋被征

收。2008年，俞某一家在上海他

处购买了商品房。
2019年 5月，系争房屋被纳

入征收范围，俞某作为房屋实际
居住人代表该户和征收单位签

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该户选
择货币安置，拟获得征收补偿款

共计人民币 570万余元。本来谈

好的方案是两家均分征收补偿
利益，但俞某突然变卦，说系争

房屋的所有补偿款应该归属于
自己一家三人所有。首先，截止

到征收决定前，哥哥一家并未有
在系争房屋内实际居住。其次，

哥哥一家人已经在海丰农场享
受过福利分房，不属于同住人。

再次，自己一家虽有单位分房，
但是当年的分房面积小，不属于

福利房性质。俞先生考虑亲情愿
意让步，提出只要 200万元，余

下的 330 万元归属于俞某一家
三人，但俞某坚决不同意，只愿

意给俞先生一家 50万元，且毫
无商量余地。

俞先生找到了我们咨询，我
们给他梳理分析本案，认为系争

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均应归属于
俞先生一家三口所有。首先，俞先

生一家三口完全符合公房同住人
条件。其子小俞作为知青子女回

城政策户口从外地迁入系争房屋
且实际居住多年，俞先生夫妻户

口他处迁入后也曾在系争房屋居

住多年。俞先生在江苏的福利房，
不属于上海公房征收同住人认定

应排除的“本市他处有房”的情

形。其次，俞某一家三人享受过福
利分房，无权享受系争房屋征收

补偿利益。判断是否房屋居住困
难的标准是按照分房当年的标准

而非现在住房标准，俞某的公房，
虽然居住面积仅 17.5平方米，但

按照当时的政策，该住房面积完

全达到了住房解困标准，当然属
于福利分房。俞某一家三人在享

受过公房福利且他处有良好居住
条件的情况下，虽实际居住系争

房屋，但是并不能认定为系争房
屋同住人。

后俞先生一家委托我们代
理起诉维权。案件的走向和判决

符合我们之前的分析和预测。法
庭上，俞先生表达了考虑亲情自

愿给被告一家 50 万元的想法，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俞某一家获

得 50万元征收补偿款，其余征
收补偿款全部归属原告俞先生

一家所有。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23101201010282341）

韩迎春律师
（执业证号 13101200711142563）

每周六、周日（下午 1 时到

下午 6时）为固定接待免费咨询
时间，其他时间当面咨询需提前

预约
电话：4009204546

地址：普陀区常德路 1211号

宝华大厦 1606室（轨交 7号线、13

号线长寿路站，6号口出来即到）

    王女士手里拿着父母留下的遗

嘱，心里很郁闷。原来，王女士拿着
的这份遗嘱是一份内容为打印字体

的遗嘱，父母在遗嘱上签了名字和
日期，遗嘱下还有王女士和两兄弟

的签名。王女士咨询他人后得知，打
印字体遗嘱必须有两个无利害关系

人见证签名，否则遗嘱就是无效的。

若遗嘱无效，父母财产只能法定继
承，这一结果是王女士不能接受的。

王某、王某某和王女士是同胞
三兄妹。父母含辛茹苦把三个孩子

抚养大，还供两个儿子上了大学。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王某和王某某大

学毕业后，都被分配到了收入不菲
的大型企业工作，先后娶妻生子，两

人都在上海买了房。妹妹王女士有
轻度肢体残疾，高中毕业后在郊区

做小生意，离婚后带一女儿生活。
王女士父母原在上海有一套私

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王女士离
婚后带着女儿一直居住在系争房屋

内。2000年以后，父母年迈体弱，生
活全靠王女士一人照顾，王某和王

某某忙于各自工作，根本无暇照顾
父母。

2008年 5月，父母考虑到年事
已高，就把子女们叫到一起，给两个

儿子明确提出，女儿名下无房，离婚
后拉扯一个孩子，生活不易，打算把

名下的房产今后留给王女士，希望
两个儿子能够理解。王某和王某某

考虑到这么多年来父母一直由妹妹照

顾，表示同意。老父亲随即拿出让别人
打印的一份遗嘱，父母两个人都在遗嘱

上签了名。王某、王某某，王女士也

在遗嘱上签了名。2013年 2月父亲
去世。母亲患有帕金森症生活不能

自理，王女士一人照顾母亲直至
2018年母亲去世。

2019年 7月，王女士找到两个
哥哥，要求他们配合将系争房屋过

户到自己名下。两个哥哥说已咨询

专业人士，遗嘱内容是打印字体，非
父母亲笔书写，按继承法相关规定，

该份遗嘱无效，父母的房产应按照
法定继承由三兄妹均分。

王女士找到了我咨询，我看了
该份遗嘱后，明确表示不同意遗嘱

无效的观点。按照法律规定的遗嘱
形式，打印遗嘱属于代书遗嘱范畴，

代书遗嘱应该有两个无利害关系见
证人当场见证签名，其中无利害关

系人不能是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
利害关系的人。按照遗嘱的法定形

式，似乎王女士父母的这份遗嘱有
重大瑕疵，很可能因缺乏法定形式

而被认定为无效。但我认为该份遗
嘱虽然是打印遗嘱，但是从这份遗

嘱的形成过程及王某三兄妹都在遗
嘱上的签名看，这份遗嘱显然是一

份关于财产处分的家庭内部协议。
按照家庭内部协议的约定，父母房

产已经约定给予了王女士，两个哥
哥作为协议的一方，无权改变更无

权单独推翻协议内容。
后两兄弟把王女士告上法院，

认为遗嘱无效，要求法定继承。法

院审理过程中采纳了我的代理意
见，认定该份遗嘱实为家庭协议性

质，驳回了王某兄弟的诉讼请求。

宋博律师（执业证号 13101200910483700）

咨询电话：021-61439858

    本报讯 （通讯员 陶韬

黄诗原 记者 江跃中）今年 4

月 17日，上海某地铁站站务

员捡到一个黑色手提包，并交
给当日执勤的民警。民警检查

时，竟从手提包夹层内发现两
包白色固体物，根据办案经

验，民警初步判定这两包白色

固体疑似为毒品。正当民警准
备送去检测时，声称丢失了黑

色手提包的王某某，神色慌张
地出现在民警面前……近日，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以下简称

“上铁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

贩卖毒品案，被告人王某某依
法被判处有期徒刑 4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 1.5万元。
上述王某某即本案被告

人，当他发现丢失了藏有毒品
的手提包时，心存侥幸地返回

地铁站，在站务员的引导下来

到站长室。然而黑色手提包没
有拿到，等来的却是准备将疑

似毒品送检的警察。
在民警的盘问下，王某

某一开始支支吾吾、欲言又

止，最后顶不住压力，承认黑

色手提包内的 2 袋白色固体
确为冰毒，还主动交代了藏

匿在自己私家车中的 30 袋
冰毒，这些都是准备贩卖交

易的。经查实，自 2019年 12

月起，王某某多次向他人贩

卖冰毒，其本人也曾两次因

吸毒被行政拘留并进行强制
隔离戒毒。

上铁法院经审理认为，被
告人王某某贩卖毒品，其行为

已构成贩卖毒品罪，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

王某某犯罪后能够自动投案，
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

首，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认
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遂作出了上述判决。

藏毒手包遗落地铁
自投罗网毒贩寻包


